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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居住权在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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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本世纪以降，学者们对于居住权是否入法争议已久，争论焦点更是从家事领域扩展到住房保障。现有住房保障体系

存在诸多不足。居住权在与租赁权、所有权的对比中尽显优势。居住权既可以保证公租房数量实现“住有所居”，还可以在人

役权的框架下实现资金回笼，使居住权具有从社会性转向投资性的可能。对于经济适用房因房产投机以及其本身有退出保障

性住房的趋势，应退出住房保障体系，而共有产权房则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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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scholars have been debating whether the right of residence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aw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has expanded from the field of family affairs to housing security.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The right of residence shows its advantag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ight of lease 

and ownership. The right of residence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number of public rental houses to achieve "housing", but also realize the 

return of fund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uman servitud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right of residence to change from sociality to 

investment. For affordable housing, due to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and its own tendency to withdraw from affordable housing, it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while the common property right housing will wait and see it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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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6 年我国正式通过《民法通则》到 2020 年《民

法典》颁布，中国民事立法仅 35 年就走向了法典化，开

辟了中华民族法典化的新时代。但是我们也应承认在立法

过程中由于历史局限性等原因在某些方面考虑不周。就居

住权来说，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物权法征求意见稿》

第 214 条中就规定了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居住权人不

得将居住的房屋出租，另有约定者除外。其后两次审议稿

和《物权法（草案）》均坚持这一原则，但是在正式颁布

的《物权法》中居住权的相关条款却不见踪迹。
[1]
而当该

相同表述出现在《民法典》第 369 条中时，关于居住权的

立法已走过 18 个年头。 

在这 18 年中关于居住权入法的争论学界一直没有停

止过。对居住权入法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他们一方面从立

法结构上论述居住权入法不具有可行性，即没有人役权的

情况下贸然设立居住权会使得立法框架不完整；
[2]
另一方

面，他们认为该制度的应用场景较少，且多为家事居住领

域，其功能在我国发挥空间有限。
[3]
与之相反的是，申卫

星教授在家事领域外还参考德国等民法事立法，将居住的

功能从社会性居住权转向投资性居住权，使居住权具备保障

性和投资性的双重功能。
[1]
鲁晓明教授更是写专文叙述居住

权并非人役权的本体内容，二者可以相互切割，从法理上破

解立法构建之难题。
[4]
而住房保障作为居住权从家事领域扩

展的应用场景之一，其不仅发挥了该制度原有的满足社会弱

者居住的功能，而且展现出一定的投资功能即商业化的优势。

为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在分析现有住房保障体系不足

的基础上，试图发挥居住权的优势来弥补该体系中的不足，

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弱者，彰显民法典之伟大。 

1 我国现行住房保障体系及其不足 

近年来，由于人口激增，城市外来人口不断攀升，社

会主要矛盾转变等问题，国家一直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和

管理，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发挥多方社会力量的作

用满足困难家庭的居住需求。但住房保障如火如荼进行的

同时，也要看到其本身的不足。 

1.1 公共租赁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是面向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

进就业无房职工、新就业毕业生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

务工人员的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其打造了面向中低收入群

体“全覆盖”保障体系，扩大了覆盖范围，有利于增加社

会稳定和经济稳步增长。 

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首先，从融资渠道来看，公租

房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和社会投资，但主要还是依赖于前

者。其次，在规划选址方面，由于整体规划建设以及充分

利用土地会获得更多土地出让利益是地方政府更愿意选

择的方式。而这有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风险，以及难以享

受主城区的优质公共资源，不能做到“同城待遇”。第三，

就申请程序来说，公租房保障门槛设置高，申请、评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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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繁琐，会将部分人排除在该保障体系之外。例如有些地

区提出了相应的社保缴纳要求，这就使得意在压缩用人成

本的单位的员工没有申请公租房之资格。
[5]
同时就青岛来

说，该市虽然在审批程序中的评估方式值得借鉴，但依然

需要经过抽签、排队，普通申请人选到自己心仪住房的可

能性有限。最后，“退租难”一直是影响公租房数量的一

大原因。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归于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无法

可依，监管机构与人员配备不到位导致执法不严，信息不

对称导致“骗租”“赖租”时有发生，诱导性退出机制缺

乏以及承租人占便宜的心态等原因。
[6]
 

1.2 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是以房屋所有权的方式为中低收入群体

提供的一种保障性住房，一般来说经济适用房较普通的商

品房价格低廉，在该群体的承受范围之内，从而使其住有

所居。但是上述公租房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经济实用

房所不能避免的，外加实际价格仍过高，甚至某些地区的

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价格相差无几，一般人难以负担，但

这并不是其最主要的问题。 

首先，经济适用房一定条件下可以在市面上流通，这

就为房产投机者留下可操作的空间。实践中，已有大量人

群低价购入经济适用房，待达到可流通条件后再以市场价

格出售，牟取巨额利益，且套利空间大，极易诱发权力寻

租。这明显与经济适用房的设立目的背道而驰。同时，实

践中房产中介通过虚构债权债务胜诉后由法院强制执行

以规避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的限制，此模式已经成为某些

房产中介交易未达上市年限的经济适用房之“标准流程”。
[7]
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申请者真实收入、经济状况

无法识别，一些中高收入群体也混进了受保障群体之中，

使得应当受保障的群体因名额限制而得不到保障。同时由

于经济适用房具有价格低廉、可上市交易等特点，诱使本

不具有购房资格的人借已具备了申请资格但不打算或者

当时无购买意图的人之名购买该房产，即借名买房。由此

引发的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纠纷一直存在。 

1.3 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即房产所有权归政府和购买者共有，两者

按投资比例持有所有权，并对增值收益进行分配，由此降

低居民安家的成本，也达到杜绝房产投机之目的。通过共

有产权制度构建配租、配售、自有的合理衔接的住房体系

的同时，也保障的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夹心层”的住房

困难。但是购房人对共有产权房在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与按份共有相比，这些限制具体体现在对共有物的使用和

收益权能与处分权能的差异、管理和维护义务的差异以及

继承的差异。首先，在对共有物的使用和收益方面，购房

人可对共有产权房之全部进行使用，且限制出租。但是按

份共有人可以对自己所有的份额占有并出租。其次，管理

和维护义务也全部落在购房人的身上。再次，购房人不能

像按份共有般随时请求分割、无优先购买权，且禁止转让

赠与；对于应有份额是否可以抵押各地规定也不一。最后，

按份共有物可以继承，但是共有产权房有所限制。
[8]
 

2 居住权何以解决现阶段住房保障之不足 

2.1 居住权的主体 

正是由于居住权经历了主体从弱势家庭成员到一般

财产权利人的扩展适用，《民法典》第 367 条第 1 款才得

以规定，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一方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和住所，将居住权的当事人扩展到自然人之外的法人、非

法人组织。
[9]
但是有学者采“限缩解释”的态度认为法人、

非法人组织只能作为居住权的设立人，而并不能作为居住

权人。
[2]
如若支持，则居住权不能从伦理性扩展到投资性，

不能达到建立多层级住房保障体系的目标。故笔者赞成居

住权的主体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就为政府保

留保障性住房的所有权留足空间。既可以为自然人设立，

也可以为法人（如某开发商）设立，使该法人依据出租的

形式继续盈利，保障前期投资回本。有人提出，如果任由

居住权人将设有居住权的住宅出租会使得该制度成为牟

利的一种方式。但无论是《民法典》以官方的身份为居住

权的“商业化”保留空间，还是在居住权最初法定化的《优

士丁尼法典》中都规定了可以出租
[10]

，可见将设立居住权

的住宅出租并非法之禁止。 

2.2 居住权的客体 

《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居住权是对他人的住宅享

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故居住权的客体为“住宅”。

有学者认为只要是可以供人居住的房屋，即一切合法建造

的、建筑规划涉及为居住使用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居住权

的客体，而不分高低贵贱。甚至在宅基地上的住宅也可以

设定该权利，因为居住权本身不得转让并不违反“宅基地

不得转让”的规定。但是由于对设定居住权的住宅要有完

全的处分权，故对不得处分的房屋或者处分权受限的房屋

不能设立居住权。
[11]

由于行为人在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

房之上处分权受限，因此笔者建议此两者退出住房保障体

系，原因也会在下文进行阐述。 

那么在某一住宅中的设立一间房上设立居住权是否

可行呢？一方面，如果严格按照一物一权原则，由于大多

数人只拥有一套房产，只能在该房产上设立居住权，则该

制度的功能就会大大降低。同时既然房屋所有权人可以将

一套房屋中的一间或者数间出租或者出借，那么居住权为

什么不可以呢？
[11]

另一方面，就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

并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主义。居住权是对住宅之全部所施

加的一种负担，只是居住权人的行使范围须受特定部分限

制，但为满足生活需要必须使用的如厨房、卫生间等生活

设施，居住权人有权使用。
[2]
德国立法例也表明了可以在

住宅的一间房上设立居住权，即在德国民法典第 1093 条

第 1 款中明确规定：在排除所有人的情况下，将建筑物或

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住宅加以使用的权利也作为限制性

人役权（居住权）而设定
[12]

。而且德国法学家鲍尔教授在

其著作《物权法》中提到，“M 曾向地上权人 ER 提供给一

笔大额建筑造价补助，ER 为前者在其房屋中的一间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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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定长期居住权”。这也表明可以设立单间的居住权，

并符合德国通说。所以，在同一公租房之上为多个申请人设

立居住权是可行的，但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且住宅需

以两居室为宜，以免居住者因生活观念不同而产生冲突。 

2.3 居住权与“租赁”之性质对比 

由于居住权尚未市场化，目前房屋利用形式大致停留

在“房屋所有权”以及“租赁权”两种，这种二元立法模

式过于极端和僵化，难以完全满足当事人的多样化需求。 

2.3.1 居住权与租赁权之比较 

租赁权作为债权，租住他人的房屋只是建立在租赁合同

基础之上，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即如果承租人毁约，出租人

的收益必然受到减损，难以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如果出租

人毁约，搬离原房、寻找新房也会使自己不得不支出额外的

费用与精力，同时无论是所有权人再次选择将房屋出租或者

出售，房屋空置也会造成使用价值贬损。而居住权作为定限

物权，在其权利存续期间效力对住宅的占有、使用之权利当

然优先于所有权，只有该权利消灭之后，所有权人的权利才

恢复到圆满状态。同时基于公示生效主义，居住权赋予居住

权人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面对例如买卖不破租赁等特殊规

则，尤其是涉及第三人利益时，作为相对权的债权，其权利

的真实性经常备受质疑。
[4]
故居住权同时具有“房屋所有权”

的稳定性和“租赁权”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现有

二元立法模式的封闭和僵化。该制度不仅能够充分落实所有

权人对房屋的自由支配，而且为当事人利用房屋提供了更多

可供选择的财产利用方式，从而达到物尽其用之效。
[7]
 

2.3.2 租购同权视角下的居住权 

以广州市 2017 年提出赋予房屋承租人在公共政策与

房屋所有权人同等权利为标志，租购同权成为近年来政府

着力推荐的房地产变革措施，且在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中再次提到。按照租购同权的制度设计，承租人可基

于租赁权在就业、子女上学、老人福利等方面享有与房屋

所有权人同样的权利。然而该制度却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直到居住权诞生。首先，属于债权的租赁合同具有相对性，

不足以主张外部其他权利；而居住权为物权，以其外部效

力为基础来设计公共服务政策，在法理上不存在障碍。其

次，债权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其变动性极大，承租人取得

了其想要的公共服务后可以提前解除合同。但居住权以公

示为生效要件，此权利外观更具有可信性，而且一般期限

较长。
[4]
而且可以通过设立长期居住权的来反向支持“租

购同权”制度，在改变购房观念的同时，也会促进“住房

不炒”等前进理念的传播。 

2.4 居住权与“所有”之对比 

所有权的形式在住房保障体系中大致为上述第一部

分提到的经济适用房和共有产权房，而与居住权相比，首

先这两者在取得完整所有权后即终生享有，与永久性居住

权同。同时居住权还可约定期限，较所有权灵活。其次，

居住权与此两种形式在目的、功能方面也具有相似性，足

可替代经济适用房和共有产权房。再次，政府或者其他部

门对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保有所有权，有效抑制了房产投机

行为，保障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利。最后，与共有产

权房相比，居住权在保有共有产权限制出租以及不得转让、

抵押
[8]
、赠与的行为外，还具有特定情况下的占有权、请

求赔偿的权利、排除妨害请求权以及监督和控制的权利。

如此也可以解决部分学者所担心，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会

使居住权能具有架空所有权而使其成为空虚所有权、造成

房屋价值贬损的可能。
[4]
至少房屋价值的贬损由国家承担

不会落到公民身上。 

3 居住权在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优势 

由于房屋利用形式目前仍停留在二元结构上，且根据

第一部分对现有住房保障体系的分析，保障性住房要解决

的主要是数量问题，房屋的多寡决定着可以保障该群体的

数量；其次是价格，由于申请人本身属于经济上的弱者，

故不宜向其收取过多的费用。对此，笔者将从数量和资金

两个层次阐述居住权在住房保障体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3.1 公共租赁住房 

3.1.1 数量 

首先，保障住房数量有建房、退房，以及通过租赁补

贴租住私有住房的三种形式。第一，新建公租房是要将规划

选址改集中规划建设为分散建设，在新出让的商品房开发地

块上根据比例配建一定数量的公租房，这大大缓解了房屋建

造者后期收益回本的压力
[5]
。由于考虑到商品房建设出售，

该地应尽量靠近交通设施便利、公共服务设施全面的地区，

弱势家庭子女上学、医疗、老人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

便利。由此符合上文提到的“租购同权”的设计想法。 

其次，通过租赁补贴租住私有住房，是基于扩大保障

性住房数量，方便新就业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工

作变换，以及生活便利的需要。该群体可以自己选择地段

或改变租住的住房，不足租金的部分自己负责。对此方式

设立居住权是从当前房屋政策大环境考虑的，即多数政策

红利已开始向房屋租赁领域倾斜，尤其是长租房市场。基

于上文对居住权与租赁权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分析，以及居

住权期限和保障性能更胜于长租房的优势，故在公租房尤

其是通过租赁补贴取得住宅的方式中运用居住权更能符

合该群体的利益。由于《民法典》第 366 条明确规定，居

住权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应当对居住权的

“商业化”进行一定限制，以免使得长租房模式下的“蛋

碎噩梦”
[13]

在居住权领域再次出现。 

再次，从退出机制方面保障公租房的数量。根据相关

调查
[6]
公租房承租人在 18 岁-40 岁的占 84.8%，分别有

34.74%和 31.89%的承租人在是否选择“赖租”和“骗租”

方面视政府采取的措施而定。由此，首先应健全退出机制

的相关法规；其次，采取不同收入群体混合居住的模式，

鼓励有能力者增加自身收入引导其退出；第三，在采用居

住权设立的公租房上，居住权注销登记的权限应由居住权

人、所有权人与公权力共同拥有，防止所有权人与居住权

人内部勾结。由于上述调查中采取起诉并强制执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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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好，代表公权力一方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注销登记，

达到防止居住权人“赖租”“骗租”。 

最后，在家事领域的“截流”。居住权远在古罗马时

期就是房屋所有权人为避免家属流离失所而在遗嘱中为

其设立居的住权益。当下此权利依然能避免家事中处于弱

势的一方因住无所居申请保障性住房而占用宝贵的名额。

居住权可以在住宅的一间房之上设立，为只有一套房产的

大多数人开辟了新的选择。 

3.1.2 资金 

打造具有投资性质的住房保障体系。由于居住权在德

国等国家是具有投资功能的权利属性，对于投资性能国内

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被

《民法典》所采纳，并规定不得转让、继承的绝对禁止。

但是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把居住权打造成一种具有投

资、盈利性质的权利。为了方便区分租赁房屋的“租金”

和设立居住权的“租金”，本文中笔者将后者称为“居住

金”。此方法即根据申请人的意愿，将设立居住权的公租

房的申请人多缴纳的“居住金”视为预先缴纳的同时，将

该部分用于理财等保值收益运作以达到投资的功能。 

首先，这项功能的权限必须是针对设立长期居住权

（包括永久性居住权）的居住权人，如若同时在短期居住

权和租赁领域适用，政府投入的精力、成本会过大，不利

于居住权人以及政府长期稳定收益。其次，用于设立居住

权的是公租房，排除仅仅以租赁形式占有的公租房。因为

居住权的公示生效之对抗性能，既可以对内稳定居住权人，

也可以对外稳定建设投资方以及将“居住金”进行运作的

第三方金融机构。第三，对于一般的“穷苦大众”来说，

投资理财的观念对其影响并不深刻，虽然一生勤勤恳恳，

但老来回首过往赞下的钱并不多。而为了满足居住的基本

需求，其即便是租赁房屋必然也会提前缴纳部分租金，相

比之下具有公示外观的居住权能更加稳定，且提前缴纳的

部分产生的收益可以提取到自己账户中或者充抵“居住

金”，对于身为经济上的弱者的居住权人来说是莫大的鼓

舞。同时也会助力中国市场经济，进而可能影响居住权立

法的修改，彻底突破人身限制成为可以自由设立、让与的

独立产权，真正将居住权从“身份”发展到“契约”。 

3.2 经济适用房与共有产权房的退出 

基于前文对经济适用房弊端的分析——主要是房产投

机行为，及经济适用房有退出保障性住房的趋势
[6]
，笔者建

议经济适用房退出住房保障的舞台，使居住权取而代之。经

济适用房之所以在价格上低于商品房，一方面由于各种资金

的支持，但其重要原因是该土地不征收土地出让金，但在经

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时还需要补交，对购买人来说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而在居住权制度下，由国家保有公共租赁住房尤

其是经济适用房的所有权，为申请者提供安全、舒适、公平

的居住环境，对终生无法购买一套房产的申请者来说，设立

永久性居住权与购买该住房效果无二，都能满足居住需要，

且都有终生保障的归属感。此时政府的所有权是空虚所有权，

房产本身的溢价增值是投资的体现，也是后期投资回血的保

障。如果为开发商设立居住权，其在建成后还可以将该住宅

出租。由于共有产权房起步较晚，多地试点正在进行，效果

如何且应静观其变，但居住权也能在其中发挥功效。 

其次，“居者有其屋”的观念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从借

名购买的案件纠纷中就看可见一斑。当时机合适，居住权人

可以申请注销登记取得购房资格，但是为了防止房产投机行

为对于此两种保障性住房的上市还得保有一定年限才可。 

4 结语 

住房保障制度事关人们美好生活，事关经济长期向好。

要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实现住有所居，就要解决

住房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

障体系，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而居住权作为十四五的开端之作，无论在其主体、

客体、存续期间、公示效果，还是与“租赁”、“所有”两

种形式的对比中都展现出强劲优势。为此，住房保障体系

需要也必将注入居住权这一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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